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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
 

 

21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於香港之主要營業

地點將更改為香港干諾道中168-200 號信德中心西座3811 室，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

起生效。 

 

本公司之聯絡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經分別更改為(852) 2268 8288 及(852) 2369 0981，由

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生效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21 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李雄偉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

 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雄偉先生（主席）、吳啟民先生及張國勳先生，
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仲明女士、黃德銓先生及文剛銳先生。 
 
*僅供識別 

 

 

 

 


